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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bookmark: ORG_SET]根据编委核定，我局内设股室9个, 基层司法所12个。内设股室分别是办公室、政工室、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普法与依法治理股（依法治县工作办公室）、律师工作股、法律援助中心、人民参与与促进法治股、社区矫正股、行政复议与应诉股。基层司法所分别是儒林司法所、茅坪司法所、蒋坊司法所、西岩司法所、威溪司法所、金紫司法所、汀坪司法所、兰蓉司法所、白毛坪司法所、丹口司法所、五团司法所、长安营司法所。
（2） 人员编制情况
城步县司法局现有政法专项编制45名，行政编制2名，事业编制6名，其中局机关政法专项编制23名，行政编制2名，司法所政法专项编制22名，法律援助中心事业编制6名（全额拨款）。至2024年年底在职干警共46人，其中局机关实有人数20人，法援中心事业编制实有人数6人，司法所实有人数20人。
2024年比2023年增加了4名公务员,原因为2024年退休干警2名，从其他单位调入2人，考录4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城步苗族自治县司法局是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负责指导全县司法行政工作，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民调解、普法依法治理、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司法考试、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共11项职能。主要职责如下：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编制全县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2)指导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3)负责指导监督全县律师工作和公证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负责管理公证机构。
(4)指导监督基层司法所建设和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基层法律服务和安置帮教工作。
(5)监督管理全县法律援助工作。
(6)指导管理全县司法行政系统计划财务、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
(7)指导全县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指导管理司法行政系统的教育培训、考核奖励和警务工作。
(8)监督指导全县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培训和考核等管理工作。
(9)指导管理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干警培训和政法招录干警培养等职责。
(10)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在今年收支预算内，确保完成以下整体目标：
1、保障司法局在职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的正常办公、生活秩序。
2、切实做好普法工作，组织好宣传活动，提升公民的整体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
3、做好为民办实事工作，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4、确保社区矫正人员无脱管、漏管现象发生。
5、依法依规及时进行人民调解，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6、指导、监督好全县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承担好行政复议应诉案件统计分析工作、行政复议宣传工作。
7、指导、监督全县各部门（单位）行政执法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8、完成全面依法治县相关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本年收入834.65万元，同比增加80.09万元，增长10.61%。主要原因是2024年预算收入中加入了人员经费的住房公积金部分，且辅警经费从县级预算转入了单位预算，导致预算比2023年有所增加。
2024年年初预算本年支出834.65万元，同比增加80.09万元，增长10.61%。主要原因是2023年预算支出加入了人员经费的住房公积金部分，且辅警经费从县级预算转入了单位预算，导致预算支出比2023年有所增加。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本年总收入986.38万元，同比减少185.76万元，下降15.85%。主要原因是2021年和2022绩效考核奖金均2023年年初拨付，且2022年年底的智慧矫正项目经费在2023年拨付，2024年无这部分支出，故2023年支出较大。
2024年本年总支出1001.51万元，同比减少173.86万元，下降14.79%。主要原因是2021年和2022绩效考核奖金均2023年年初支付，且2022年年底的智慧矫正项目经费在2023年支付，2024年无这部分支出，故较2023年相比，2024年支出较少。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7.3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82万元，公务接待费1.54万元。同比减少0.97万元，下降11.64%。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20万元，全年实际支出较预算减少了11.14万元。全年人均“三公”支出0.19万元，较上年减少0.01万元，基本与上年一致。至2024年年底，司法局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辆，无因公出国（境）团组数。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08.59万元，其中：货物37.29万元，工程12.29万元，服务59.01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2024年以来，城步县司法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司法局的精心指导下，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司法部、省、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做好了人民调解、法治宣传、法律服务、社区矫正、法律援助等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司法行政工作任务。
2024年总体绩效目标完成较好，基本按照绩效目标计划实施，保障推进了司法行政改革重点任务、重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切实解决了基层经费不足的实际困难，在维护社会稳定中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保障作用。
（2） 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1、 数量指标
2024年，城步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97件，完成省定任务的123.7%，完成市定任务的112.5%。95%的申请类法律援助案件实行了经济困难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法律援助申请人无需再找相关部门出具经济状况证明表，将县委、县政府“一件事一次办”的要求真真切切落到了工作实处；公检法通知的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比例达到100%。积极完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公共法律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深入企业，帮助企业预防、减少法律风险，助力企业稳步发展。
2、 质量指标
我县社区矫正对象目前在册77人，2024年对矫正对象警告6人次，训诫4人次，执行地变更4人次，对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建议收监执行2人次；安置帮教人员983人，衔接核实率100%，帮教率100%。积极走访刑满释放人员，落实帮教措施。
3、 成本指标
2024年预算收支严格按照《会计法》、《预算法》、财政部、司法部下发的《司法行政机关财务管理办法》和司法局《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各项支出均符合司法行政业务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要求，资金使用做到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支出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使用正确；财务处理及时、报销手续完备、会计核算规范。
4、 经济效益
为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我局坚持普遍排查与专项排查相结合，建立分类台账，采取对应处置措施，做到早发现、早调处、早化解。今年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5803件，调处1456件，调解成功率为98%，纠纷涉及金额721.89万元，没有出现民转刑命案和极端事件。
5、 社会效益
我县全力推进依法治县工作，强化法治宣传、法治创建和基层法治德治相融互进，深入推进“法律七进”；依托市、县媒体中心整合传统媒体、新媒体、农村“村村响”优势打造全方位法治宣传格局；有效提升群众法律素养，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促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
切实维护以农民工、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为主的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城步县司法局整体支出严格按照绩效目标要求，没有偏离绩效目标。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按照厉行节约原则，下一步将继续实行财务制度精细化管理，确保各项支出有据可循，杜绝超标准支出；积极做好“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工作，提高“三公”经费透明度，主动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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